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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學生專業技能證照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1年 9月 10日 教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30日 臨時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8日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增進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專業實務與基礎應用能力，提升

學生未來升學與就業競爭力，依據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獎勵辦法，訂定本系所「學生專業技能證照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本系所之在校學生。 

第三條  本系所技能檢定證照之認定與採計，須由本系所訂定之檢定證照種類及名稱，經本

辦法通過後公告於網站，始得認列。本系所認可之檢定證照種類及名稱，如附表所

表列，其不在表列中之證照種類及名稱，由系所召開系所務會議審核後認可。 

第四條  凡學生取得證照並符合本辦法之附表中訂定之證照，得依「慈濟科技大學學生考取

專業證照獎勵辦法」之規定，填寫證照獎勵金申請表及攜帶證照、學生證正本及繳

交證照、學生證影本一份向本系所申請證照獎勵金。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訂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訂時亦同。 

 

 

慈濟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之檢定證照種類名稱表 

證照名稱 等級 發照單位 

醫事放射師 高級 考選部 

輻射防護師 甲級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輻射防護員 乙級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操作人員輻射安全證書 丙級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醫學物理師 甲級 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學會 

 


